
防城港市2024年度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

补贴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桂财工交〔2025〕 33号）和《防城港市财政局关于提供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方案的函》（防财工交函(2025）79号）文件要求，为做好防城港市2024年度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工作，结合我市渡口渡船实际情况，制定本分配方案。

一、补贴金额

（一）上级下达防城港市2024年度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资金共19.22万元。

（二）经由各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上报《2024年度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用油量报表》并经过审核，2024年度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补贴费改税资金分配到各县（区）的资金分别为：港口区13.94万元、防城区5.28万元，共19.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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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贴范围和对象

本次补贴发放的范围和对象为：在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内，持有效的船舶证书（船舶检验证书或船舶营业运输证）在岛屿与岛屿之间以及在城镇、农村地区以机动渡船从事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活动（不含旅游客运、汽车渡运、高速客运）的机动客渡船经营者和义渡管理者。

三、补贴时间和标准

（一）补贴时间

按照补贴对象在2024年度实际有效运营时间（月）进行补贴。在统计时，原则上是以船舶经营者申报经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后提供的数据为依据。对未按规定报送或未按期报送的，视为放弃补贴。

（二）补贴标准
1.客位数分配（占比55%）

经核算，本次客位数补贴执行统一标准：每个客位每月补贴214.42元，按区累计补贴客位总量核算分配金额。

2.燃油消耗量分配（占比45%）

针对燃油消耗部分，补贴标准为每吨2943.95元，按区实际燃油消耗量核算分配金额。

3.各区补贴资金明细

（1）港口区

• 客位数分配：累计补贴客位总量319个，对应分配金额6.84万元；

• 燃油消耗量分配：实际用油量24.1289吨，对应分配金额7.1万元；

• 补贴资金合计：13.94万元。

（2）防城区

• 客位数分配：累计补贴客位总量174个，对应分配金额3.73万元；

• 燃油消耗量分配：实际用油量5.25吨，对应分配金额1.55万元；

• 补贴资金合计：5.28万元。

四、工作要求

（一）程序公开透明，张榜公示监督。补贴政策、补贴对象、补贴标准等应及时、准确向社会公布；补贴资金的发放管理做到程序规范、公开透明；对补贴资金的兑付情况要张榜公示，接受监督。

（二）认真落实补贴工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落实专人，认真核实、统计、发放、监督本行业的补贴资金，保障数据真实可靠，及时落实补贴资金。

（三）合理核定补贴，及时足额兑付。补贴资金按补贴对象的有效运营时间、证书核定的客位数计算确定；合理核定补贴资金，资金的兑现应本着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选择快捷、有效的方式，及时、足额将补贴资金直接兑现到各补贴对象。

（四）便民码头更新改造、渡船更新改造和渡口渡船视频监控系统设备及维护建设补助资金。要严格做到专款专用，不得强制以补贴款抵交任何款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假冒领、截留挪用资金，凡弄虚作假，违反规定，依法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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